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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公综〔2019〕266号

厦门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民爆物品

安全监督检查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分局，局属相关单位：

现将《厦门市民爆物品安全监督检查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厦门市公安局

2019年9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公安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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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民爆物品安全监督检查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提高民爆物品安全监督检查效能，强化民爆物品末

端监管，防范涉爆案事件发生，保障公共安全，依据《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福建省公安机关严格查处爆破作业违法行

为工作规定》《福建省公安厅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的通知》等相关法规，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依托厦门市民爆物品安全监督检查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检查信息系统”）执行，检查信息系统设有检查清单

（见附件）。

第三条 民爆物品安全监督检查分为手持机现场检查（以下简

称“现场检查”）和 PC机系统平台巡查（以下简称“平台巡查”）两

类（以下简称“两查”）。

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按照不同频次开展日常

检查和分级预警检查，隐患问题、处罚记录应第一时间录入检查

信息系统。

第四条 根据单位、仓库和工地的不同性质，按照下列要求，

由两名民警开展现场检查。接受跨部门联合抽查或省、市、县三

级联合抽查的，检查次数应相应扣减。

（一）单位：市公安局每年检查不少于 4次、区公安分局每

年检查不少于 6次、公安派出所每月检查不少于 1次。



—3—

（二）仓库：市公安局每年检查不少于 4次、区公安分局每

年检查不少于 6次、公安派出所每月检查不少于 1次。

（三）工地：除规定检查周期内无作业情形的工地外，市公

安局适时抽查，区公安分局每季度检查不少于 1次，公安派出所

每月检查不少于 1次。

从业单位预警等级变化的，应按分级预警确定检查频次；重

大活动、特殊假期或专项工作期间，按安保工作要求的频次、方

式执行。

第五条 平台巡查由民警进入检查信息系统，巡查仓库、车辆、

作业的实时及历史视频，对合规性进行评判。

市公安局适时抽查，区公安分局每月巡查不少于 1次，公安

派出所每周巡查不少于 1次。

第六条 对平台推送的下列异常信息，属地区公安分局应迅速

开展核查，24小时内作出处理。

（一）发现从业人员违法信息，需对爆破作业单位资质作出

处理的；

（二）发现从业单位资质逾期，需对爆破作业项目作出处理

的；

（三）发现民爆物品储存库的使用许可逾期，需作出处理的；

（四）其他异常行为需作出处理的。

第七条 区公安分局接受作业人员临时变动和作业项目时长

变动的报备，均应及时在检查信息系统变更补录。

http://10.130.142.210:8080/HAS/content/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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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爆破从业单位的注册地公安派出所要督促爆破从业

单位，在每次作业完成后 24小时内，将以下作业流程内容的记录

仪影像上传至检查信息系统：

（一）点名：设计施工方人员、监理方人员相向站立点名。

同时，依“四员四色”（即：安全员—绿色，爆破员—红色，技术

员—橙色，监理员—浅蓝色）确定人员到位。

（二）清点：设计施工方、监理方技术负责人清点车上所运

载的民爆物品。

（三）取用：爆破员领取当班的使用药量。

（四）装药：爆破技术员、监理员佩带记录仪全程对角摄录

装药过程。

（五）检查：装药后，爆破技术员、监理员检查所装的各炮

孔及连接网络、覆盖等步骤，确保步骤到位。

（六）警戒：爆破前各警戒人员到所负责的警戒点，执行警

戒。

（七）点火。

（八）爆后检查：爆破作业结束后，爆破技术员、爆破员和

监理员等相关人员一同检查。

（九）爆后清点。

第九条 检查信息系统根据“两查”结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安全检查清单规定的下列情况，对相关单位、人员自动扣分：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构成刑事处罚的：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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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扣 100分，个人扣 20分；

（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构成行政处罚的：单位扣 20

分，个人扣 5分；

（三）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应予限期整改的：单位扣 2分，

个人扣 2分；

（四）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属违反一般管理要求的：单位

扣 1分，个人扣 1分。

（五）整改期内同一违规行为不扣分。

第十条 检查信息系统根据扣分情况动态调整从业单位预警

等级，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检查要求：

（一）第一级为红色预警（扣 100分及以上）：对单位卡加

锁，通过整改后向公安机关申报解锁，解锁后预警等级降为橙色，

分值降为 61分；

（二）第二级为橙色预警（扣 61分-99分）：区公安分局、

公安派出所每 15天全面检查 1次，单位主要负责人每 15天全面

检查 1次。如连续 3个月未出现违规情况，则风险等级降为黄色，

扣分值减少 30分；

（三）第三级为黄色预警（扣 31分-60分）：区公安分局、

公安派出所每 20天全面检查 1次，单位主要负责人每 20天全面

检查 1次。如连续 2个月未出现违规情况，则风险等级降为绿色，

扣分值减少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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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级为绿色预警（扣 0 分-30 分）：按照正常检查

频次执行。

（五）市公安局每季度将预警情况通报建设主管部门，年内

被行政处罚 2次以上的将列入黑名单。

第十一条 检查信息系统设置从业人员个人最高分为 20分。

个人累计被扣 20分的，根据《福建省公安机关严格查处爆破作业

违法行为工作规定》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予以设限半个月，在半

个月整改期内不得从事爆破作业。设限期满后，恢复 10分，并解

除从事爆破作业限制。通过当年度违规从业人员培训合格后，再

恢复 10分。一次性被扣 20分的，吊销《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并予以信用公示。

第十二条 整改期届满当日，原检查单位必须组织复检，上

级单位对已复检的项目，应适时组织抽查。

检查信息系统将按月、季、半年、年度自动统计未按期完成

的检查任务数据，并发送短信至承担检查任务的市公安局、区公

安分局、公安派出所的相关人员及其负责人。

第十三条 在厦门市区域内从事爆破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

理的外省爆破作业单位、人员违反本规定的，我市公安机关将定

期向发证地公安机关通报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厦门市区域内从事爆破作业的单

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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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由厦门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负责解释。

附件：安全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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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全检查清单

序号 检查标准 执法依据 依据条目 人员扣分 单位扣分 整改扣分

仓库检查清单

1 每班值守人员不少于 3人 GA837 4.3.8 0 2 20

2 仓库设置反恐防撞设施，并能正常运转 反恐怖主义法 第 27条 0 2 20

3 库区周界报警技防措施完好 GA837 4.2.2 0 2 20

4 库区应配备 2条（含）以上看护犬 GA837 4.5.1 0 2 20

5 消防水池水位不低于核定容量线 GA838 10.2 0 2 20

6 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 20升每秒 GB50089 9.6 0 2 20

7
储存库区内单个储存库应配备至少两个 5kg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

器，且有效期和压力在有效范围内
GA838 10.3 0 2 20

8 储存库门口 8米范围内不应有枯草等易燃物 GA838 10.1 0 2 20

9 库区内及围墙外 15米范围内不应有针叶树和竹林等易燃油性植物 GA838 10.1 0 2 20

10 库区内不应堆放易燃物和种植高棵植物 GA838 10.1 0 2 20

11 防护土堤完好无损 GA838 8.7 0 2 20

12 库房入侵报警技防措施完好 GA837 4.2.2 0
与第 3条
共同扣分

20

13 储存仓库的门窗、防盗网、围墙必须牢固完整 GA837 4.4.3 0 2 20

14 开启库门应执行仓管人员双人双锁 GA837 4.4.2 0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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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堆垛不得超过地面定置线 GA838 6.2.3 0 2 20

16 爆炸物品堆放高度不得超过墙面定高线 GA838 6.2.4 0 2 20

17 库房温湿度记录及时准确 GA837 4.3.3 0 2 20

18 监控室值守人员保持不脱岗、不睡岗 GA837 4.3.8 0 2 20

19 每小时对库区进行一次巡查，并如实登记 GA837 4.3.8 0 2 20

20 录像画面清晰，人脸特征可辨 GA837 4.2.5 0 2 20

21 录像记录保存不少于 30天 GA837 4.2.5 0 2 20

22 报警、视频监控应具备正常使用的备用电源 GA837 4.2.8 0 2 20

23 报警值班室应设置固定电话，张贴报警电话 GA837 4.2.7 0 2 20

24 车辆、人员出入库登记及时准确，并签字确认 GA837 4.3.3 0 2 20

25 民用爆炸物品出入库登记准确，签字完整 GA837 4.3.10 0 2 20

26 民用爆炸物品出入库账物相符 GA837 4.3.10 0 2 20

27 值守人员应配备自卫器具 GA837 4.3.2 0 2 20

28 库区内外部安全距离及现状有发生变化，有重新安全评价 GA838 7 0 20 40

29 防雷设施每半年应经当地气象部门检测合格 GA838 12 0 20 40

现场检查清单

1 爆破作业单位在显眼处应张贴施工公告和爆破公告 GB6722 6.2
2 2 20

2
爆破公告包括爆破地点、每次爆破时间、安全警戒范围、警戒标志、起

爆信号
GB6722 6.2

3
经当场考核监理人员，能准确的报告：1.到场民爆物品数目 2.作业部位

3.当班爆破作业人员的基本情况
GB6722 5.4 2 2 20

4 非爆破作业人员禁止接触民爆物品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38条 5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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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车辆到达现场领药起，项目爆破工程技术负责人、监理员、爆破员和安

全员必须同时在场
公安部《十条规定》 1 1 2

6 爆破作业人员按规定穿戴四员四色反光背心 闽公综 2014-310 1 1 2

7 爆破技术员、监理员按规定佩戴使用爆破影像记录仪 公安部《十条规定》 1 1 2

8 民爆运输车辆车厢有民爆物品时，必须有人员看护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42条 2 2 20

9 民爆运输车辆必须安装 GPS定位和监控视频，并保持正常运行状态 反恐怖主义法 第 26条 0 20 40

10 负责运载民用爆炸物品的驾驶员应持有《危险品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26条 0 2 20

11 民爆运输车辆炸药雷管不得混装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47条 5 20 40

12 民爆运输车辆车厢禁止装载其他无关物品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28条 2 2 20

13 民爆运输车辆装卸现场设置警戒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28条 2 2 20

14 民爆物品进入现场后划定装药警戒区 GB6722 6.5 2 2 20

15 按爆破公告的安全警戒范围合理设置警戒岗哨 GB6722 6.7 2 2 20

16 安全警戒人员必须持有警戒旗帜、哨器和对讲机等 GB6722 6.7 1 1 2

17 起爆时间应与爆破公告一致 GB6722 6.7 1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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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现场检查爆破影像记录仪是否有进行爆后检查 GB6722 6.8 2 2 20

19 爆后应清查现场，并不能残留民爆物品 GB6722 6.8 2 2 20

20
如实填写《爆破作业现场情况记录本》，爆破技术人员和监理人员如实

核对签字
GB6722 4.16.1 2 2 20

单位检查清单

1 单位每月的安全例会的会议记录和会议签到表记录齐全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6、33
条

0 2 0

2 单位负责人每月有进行安全检查并如实记录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5条 0 2 0

3 单位为爆破从业人员缴纳工伤等社会保险 GA53 8.2.1 0 2 0

4 严格执行仓库半年一次的防盗窃、防抢劫、防破坏的应急演练并记录 GA837 4.6 0 2 0

5 专项活动有组织、有部署、有落实 管理要求 0 5 0

6 对违规人员单位内部有处理、处罚记录 管理要求 0 5 0

7 建立爆破作业人员档案 管理要求 0 5 0

8 每月进行人员排查并记录 公安部《十条规定》 0 2 0

9
购买民用爆炸物品，应当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交易，不得使用现金或实物

进行交易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 23条 0 20 0



有关单位：市局治安、交警、督察、法制、海防支队。

抄送：市局办公室信息处。

厦门市公安局办公室 2019年9月11日印发


